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管飞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西路

200号14幢502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沈玉森、王桂琴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花家桥6

号一单元301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薄翔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西康路1

－8号907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

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

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徐笑添、龚育兰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美丽嘉园

6幢二单元503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王冬莉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明园57号

19幢304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

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

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施可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扬

子七村6幢506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郑宁鹏、林玉平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

829号1幢405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李志刚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

枫情国度1幢602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

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

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

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仇克柱、仇家欣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

王桥路99号7幢一单元1404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

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

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

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

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

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邬广新、邬小涛、戴金霞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西路

100号6幢2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

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

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刘宁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九龙盛世

园9号901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

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

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胡国圣、杨克霞、胡迎春、牛元杰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八〇七

地质队宿舍2幢102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

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

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

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易佳、易忠德、赵小宁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长虹路

222号4幢1715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吴树明、张晓平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应天大

街695号17幢310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

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

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

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


